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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審計部及所屬機關 112 年度審計人力計有 791 人（預算員額），

隸屬於監察院，獨立行使審計職權，監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預算之

執行，並就其運用資源之經濟性、效率性及效果性進行考核。 

審計部及所屬機關 111年審計結果可量化財務效益約 201億餘

元，平均每花費政府預算 1元至少可節省政府支出或增加收入 14.13

元。 

本專案審計報告揭露審計部查核中央政府醫療機構有害事業

廢棄物清理與管理情形，核有部分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理費用登載資

訊未臻完整，部分醫療機構未確實辦理每季巡察稽核及每年訪查等

作業，以善盡相當注意義務；部分醫療機構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再利

用比率偏低，又未核實辦理每季巡察稽核與每年訪查受託廠商等工

作，且未有效落實內部控管作業等情事，經審計機關促請研謀改善，

並揭露於 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環境部與衛生福利部

已訂修相關表格範例供醫療機構參考應用，並持續精進管理及改善

醫療機構內部控管措施，俾使廢棄物清理與管理作業更臻完善。 

更多有關審計部之資訊，請參閱審計部全球資訊網

（https://www.audit.gov.tw） 

https://www.audi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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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醫療機構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與 

管理情形 

壹、簡述

一、查核緣起 

據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112 年 8 月 22 日改制為環境部，下稱環境

部）統計，全國醫療院所 1 年產生之廢棄物約 10 萬公噸，其中屬有害之生

物醫療廢棄物約 30％，須按廢棄物種類及特性，分別以紅色（可燃物）、黃

色（滅菌物）等不同顏色之容器或塑膠袋分類貯存並妥為標示，置放於設有

防漏及污染防制措施之專門場所，嗣以裝置有即時追蹤系統並具備密閉式冷

凍型車體之車輛清運後，再以滅菌、絞碎、焚化、化學處理等不同方式加以

處理，最終運至掩埋場處置。惟邇來時有媒體報導，有害事業廢棄物遭任意

棄置，或員工與受託清除處理廠商勾結虛報重量等，衍生醫療有害事業廢棄

物流向不明，造成環境嚴重污染情事。審計部為瞭解中央政府醫療機構有害

事業廢棄物清理與管理情形，經運用政府電子採購網，下載衛生福利部（下

稱衛福部）、教育部、國防部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所

屬醫療機構 107 至 110 年度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再利用）採購案決標

資料，研析結果發現該等採購案間有投標家數少、標比偏高，明顯缺乏競爭

行為，及存有特定廠商承攬特定區域醫療機構採購案等情事。 

鑑於政府為回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已於107年12月14日通過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其中核心目標6之第6.e

項具體目標揭示：「加強事業廢棄物資源循環利用，妥善處理事業廢棄

物……。」且依審計法第2條、第65條及第67條規定，審計機關職司政府財務

效能之考核，辦理各計畫實施進度、收支預算執行經過及其績效之審計，並

應注意各計畫已成與未成、經濟與不經濟及其效能之程度。審計部為瞭解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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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機構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與管理執行情形，於111年規劃辦理專案調

查，期能發現執行缺失，提出整體性之建議意見，促請檢討改善，俾提升政

府施政效能，以善盡審計職責。 

二、查核範圍 

查核範圍涵括環境部、衛福部、教育部、國防部及退輔會與相關醫療機

構醫療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與管理情形。 

三、查核重點 

審計部於 111 年辦理專案調查，就以下重點面向深入查核： 

（ㄧ）法令主管機關（環境部）部分 

醫療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之相關法令制（訂）定及修正、流向追蹤、查

核輔導及專案稽查、環境資訊管理系統運作、清理申報資料勾稽，及異常狀

況處理等情形。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衛福部、教育部、國防部、退輔會）部分

醫療有害事業廢棄物相關管理辦法訂定及修正、清理作業之督導及考核

與共同清除（處理）機構之審查、訓練、輔導及評鑑等情形。 

（三）事業單位（衛福部、教育部、國防部、退輔會所屬醫療機構）部分

醫療有害事業廢棄物分類貯存、清除處理採購案之履約情形、廢棄物處

理上網申報與減量作為及再利用等情形。 

四、查核方法及限制 

（ㄧ）查核方法 

於調查前運用政府電子採購網，下載衛福部、教育部、國防部及退輔會

所屬醫療機構107至110年度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再利用）採購案決標

資料，作為就地查核參據，並調閱相關案卷及訪談相關業務人員，以取得充

分適切之審計證據，擬具客觀審核意見。 

（二）查核限制

囿於查核人力及外勤時間限制，及被審核機關提供資料完整性和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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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尚無法確保發現所有舞弊及缺失。 

貳、專案調查辦理結果

一、業務辦理概況 

（一）法令主管機關（環境部）部分 

政府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業制定

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該法第 2 條第 3 項規定，有害事業廢棄物認

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環境部）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衛福部）

定之；第 2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

應以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或者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自行、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等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 

又依廢清法第 2 條規定1，醫療機構產生之廢棄物屬於事業廢棄物，並分

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等 2 類；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第 3

條規定2，各醫療機構於醫療、醫事檢驗、檢疫、研究等過程中產生之有害廢

棄物，細分為感染性廢棄物、廢尖銳器具及基因毒性廢棄物等 3 類，統稱「生

物醫療廢棄物」。因其具有感染性及危險性，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3，各醫療機構須委託甲級廢棄物清除及處理機構

進行清理。廢清法第 30 條規定，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應與受託人就該

廢棄物負連帶清理責任。如受託者未妥善清理，且委託事業未盡相當注意義

務者，委託事業應與受託者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及環境改善責任，委託事

業之相當注意義務之認定要件、注意事項、管理措施等，由環境部定之，環

1依廢清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廢棄物，分下列 2 種：……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

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2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第 3 條規定：「列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種類如下：……三、生物醫療廢棄物：

指醫療機構、醫事檢驗所、醫學實驗室、工業及研究機構生物安全等級第二級以上之實驗室、從事基因或

生物科技研究之實驗室、生物科技工廠及製藥工廠，於醫療、醫事檢驗、驗屍、檢疫、研究、藥品或生物

材料製造過程中產生附表三所列之廢棄物。」附表三所列生物醫療廢棄物項目細分為感染性廢棄物、廢尖

銳器具及基因毒性廢棄物等 3 類。 
3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清除機構分級及專業技術人員設置規定如下：

一、甲級：從事……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業務……。處理機構分級及專業技術人員設置規定如下：一、甲

級：從事……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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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部爰訂定「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下稱委託清理認定

準則），以供各事業遵循。 

環境部建置「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圖1），指定公告事業應

依該部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率，

以網路傳輸方式至該系統，用以申報

廢棄物產出、貯存情形及清理流向等

資料。該部另依廢清法第42條規定，訂

定「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

管理辦法」，明定應遵行事項，並要求

處理機構應將廢棄物處理價格資訊上

網登載於「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

訊系統」4（下稱清除管理資訊系統）

（圖2）。另為督促各直轄市、縣（市）

環保機關辦理轄區內事業廢棄物流向

管制工作，環境部訂定事業廢棄物清

理流向勾稽計畫，請各直轄市、縣（市）

環保機關充分運用各管理系統執行勾

稽作業，並就異常狀況進行稽查；如有

涉及跨縣市重大污染事件，由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於112年8

月22日改制為環境部環境管理署）負責稽查，經統計107至110年間完成醫療

機構勾稽稽查分別為356、419、369及277家，其違規行為屬實逕行告發者，

分別為15、10、6及8家；勸導改善者，分別為29、24、38及9家。 

環境部運用「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之資料進行流向勾稽管

制工作，如有事業實際上網時間較申報預定清運時間晚等異常情事，採以電

4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21 之 1 條規定：「處理機構經核准營運者，應將處理費用收費

範圍於中央主管機關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登載。調整時亦同。」 

圖 2 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

 

資料來源：擷取自環境部資源循環署網站。 

圖 1 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 

資料來源：擷取自環境部資源循環署網站。

圖 1 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

圖 2 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

資料來源：擷取自環境部資源循環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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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輔導改善；但同一項異常情形持續達3個月以上則進行現場查察，並依法

查處；如有感染性事業廢棄物貯存超時未申報等異常情事，將進行現場查察，

並依法查處（表1）。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衛福部、教育部、國防部、退輔會）部分

政府為落實資源循環零廢棄，達成廢棄物產生量最小化與資源回收再利

用量最大化，於 91 年制定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有關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衛福部，該部須就全國醫療機構進行相關醫

療廢棄物產出調查、輔導醫療機構資源回收等工作，爰訂定「醫療事業廢棄

物再利用管理辦法」，據以審查再利用機構檢送申請書等相關文件，核發再

利用許可證，並管理其營運狀況；又訂定「醫療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

理辦法」，據以規範醫療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應具備之條件、分級、許

可、許可期限、廢止、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營運、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

項。 

另衛福部為提升所屬醫療機構廢棄物管理效能及落實檢核作業，於 103

年 1 月 27 日下達「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生物醫療廢棄物管理檢核表」，供所

表 1 系統勾稽異常樣態及處理方式 

項目 異常樣態 處理方式 

1 事業實際上網時間較申報預定清運時間晚 以 電 話 輔 導 改

善；但同一項異

常情形持續達 3

個月以上，則進

行現場查察，並

依法查處。 

2 處理者收受聯單 30 天後仍未處理完成 

3 聯單申報 35 天後聯單不完整申報 

4 清除車輛同一車號同一時間清運不同事業之廢棄物 

5 有害事業廢棄物未經中間處理進行最終處理 

6 申報聯單修改次數過多查詢（單筆聯單修改 5 次以上者） 

7 聯單者任一未過磅 

8 廠內貯存量異常下降，但無申報資料者 

9 感染性事業廢棄物貯存超時未申報 進行現場查察，

並依法查處。 
10 許可核備之公民營機構超量、超項營運 

11 提報月份之前 3 個月皆未申報原料或廢棄物產出、貯存情形 

資料來源：整理自環境部提供資料。 

7 聯單者任一未過磅

8 廠內貯存量異常下降，但無申報資料者

9 感染性事業廢棄物貯存超時未申報
進行現場查察，

並依法查處。
10 許可核備之公民營機構超量、超項營運

11 提報月份之前 3 個月皆未申報原料或廢棄物產出、貯存情形

資料來源：彙整自環境部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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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醫療機構辦理自主檢查作業，並於 109 年 7 月修正為「衛生福利部所屬醫

院廢棄物管理檢核表」；嗣為配合環境部 110 年 2 月 23 日修正發布委託清理

認定準則，再次修正該廢棄物管理檢核表，於 111 年 2 月 23 日通函所屬醫

療機構辦理。至於教育部、國防部、退輔會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尚無訂定

醫療廢棄物相關管理程序。 

衛福部為辦理醫療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之督導及考核情形，每年函請環

境部提供前 1 年度違反室內空氣品質、廢水、廢棄物相關作業規定之醫療機

構名單及事項，逐年輔導並追蹤前 1 年度違規醫療機構改善情形；於考核地

方衛生局醫政業務之執行成效時，並將「督導醫院妥善處理事業廢棄物」列

為考評項目。而教育部、國防部及退輔會等機關每年均未就其所屬醫療機構

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進行督導及考核。 

依廢清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事業廢棄物之清理，亦可以共同清

除、處理方式辦理，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於每年 1 月及 7 月 15 日前須向衛

福部申報前半年之營運及操作紀錄，該部亦會不定期至各共同清除、處理機

構廠區進行查核。目前核准設立之共同清除、處理機構，包含財團法人嘉義

醫療廢棄物共同處理基金會、高雄醫療廢棄物處理股份有限公司、花蓮縣醫

師公會、有限責任臺中市環保科技處理設備利用合作社及有限責任屏東縣醫

療廢棄物處理設備利用合作社等 5 家。 

（三）事業單位（衛福部、教育部、國防部、退輔會所屬醫療機構）部分

醫療機構依據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進行生物

醫療廢棄物之分類貯存，並委託廠商清除、處理及上網申報流向；另依委託

清理認定準則，進行事業廢棄物自主巡察稽核，並作成紀錄。近年衛福部為

推動生物醫療廢棄物減量及再利用，邀請部分醫療機構參與示範作業，並記

錄與分析推動前後之數據，嗣再依據分析結果研訂減量及再利用推動示範模

式，供其他醫療機構參考。據衛福部提供資料，於 107 至 110 年度，生物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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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廢棄物產出量介於 33,277至 37,598公噸之間，再利用量介於 6,902至 7,897

公噸之間，再利用率由 6.14％提高至 6.96％（表 2）。 

二、主要查核發現 

審計部於111年就中央政府醫療機構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與管理情形規

劃辦理專案調查，茲將查核發現分述如次： 

（一）法令主管機關（環境部）部分

由於環境部所定之委託清理認定準則，並未針對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巡察

稽核紀錄及查訪紀錄，明確規範須巡察稽核及查訪項目，致不同醫療機構所

進行巡察稽核及查訪項目未盡相

同，無法有效確保是否已善盡相

當注意義務。另部分生物醫療廢

棄物處理機構於清除管理資訊系

統未確實登載處理費用，或雖已

登載處理費用，然僅表達區間範

圍（如30-50元/公斤，表3）。此外，

清除管理資訊系統內資料並未包

含經濟部輔導設置之廢棄物處理

機構，無法提供足夠資訊供醫療

表 3  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理機構登載處理費用 

單位：元/公斤 

機構名稱 處理費用

國○環保科技公司 32-42 

嘉○創資源公司 30-40 

日○公司 30-50

嘉○技術開發公司 未登載

中○資源科技公司 未登載 

達○友力公司 32-42 

漢○工程公司 32-42

環○醫療廢棄物處理公司 32-42 

日○環保科技公司 30-40 

註：1.資料時間：110 年 12 月 31 日。

2.資料來源：整理自環境部清除管理資訊系統資料。

表 2 生物醫療廢棄物產出及再利用情形 

單位：公噸、％ 

年度 
廢棄物總量 

（A） 

生物醫療廢棄物 

產出量 
再利用量

（B） 

再利用率 

（B/A×100） 

107 112,423 33,277 6,902 6.14 

108 112,605 34,730 7,495 6.66 

109 112,176 35,265 7,574 6.75 

110 113,425 37,598 7,897 6.96 

資料來源：整理自衛福部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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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參考運用。 

另衛福部、教育部、國防部及退輔會等中央機關所屬醫療機構於109至

110年間辦理相關採購案件，發現存在投標家數少、標比偏高等明顯缺乏競爭

行為，恐有特定廠商承攬特定區域醫療機構採購案之情事，有待相關部會合

作輔導業者設置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理機構，增加市場競爭性及採購公平性。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衛福部、教育部、國防部、退輔會）部分

衛福部配合環境部 110 年 2 月 23 日修正發布委託清理認定準則，所修

正廢棄物管理檢核表項次 5「自主巡察稽核」項目之檢核要項，載列「每季

或不定期巡察稽核」，該「不定期」與上述認定準則第 2 條第 5 款5規定不一

致。另據衛福部提供可再利用之生物醫療廢棄物資料，有關 C-0504 廢尖銳

器具及 C-0514 感染性廢棄物（遭污染物品或器具類）等 2 類（表 4）再利用

執行情形顯示，部分醫療機構針對該 2 類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再利用率可達

100％，部分醫療機構之再利用率卻為 0％，完全未進行再利用作業，有待持

續加強輔導各醫療機構進行生物醫療廢棄物再利用之處理。又因全國醫療廢

棄物於 110 年間採委託清除處理之費用平均 48 元/公斤，較採再利用方式辦

5依委託清理認定準則第 2 條第 5 款規定：「屬本法第 28 條第 2 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置廢棄物專

業技術人員之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已採取下列各款管理措施者，認定已盡相當注意義務：……五、

建立事業內部自主巡察稽核廢棄物制度：（一）每季定期巡察稽核。（二）作成巡察稽核紀錄。（三）追蹤

缺失改善情形，並納入自主巡察稽核重點。」環境部 102 年 12 月 24 日依廢清法第 28 條第 2 項公告事項

一之（二）規定：「一、應置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如下：……（二）許可病床數在 50 床以上之醫療

機構。……」附表二項次 3 廢棄物種類為「生物醫療……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廢棄物代碼 C 類）」。 

表 4 C-0504 廢尖銳器具及 C-0514 感染性廢棄物（遭污染物品或器具

類）等 2 類可進行再利用物品名稱 

項目 代碼 可委託再利用業者進行再利用物品名稱 

廢尖銳

器具 

C-0504 不含針頭之注射筒、注射推桿及活塞等。 

感染性

廢棄物

（遭污

染物品

或器具

類） 

C-0514 濾器（即人工腎臟）、血液迴路管（即拋棄式導管）、中心靜脈導

管、小兒集尿袋、蓄尿袋、成人用尿袋、廢液收集袋、導尿管（限

塑膠材質）、蛇型管、氧氣鼻導管、氣管內管、鼻胃管、胃管、手

握式噴霧器、抽痰管、引流袋導管、抽吸引流管、抽吸連接管、

輸液管、輸液延長管、輸血套、輸液套、真空吸引器、抽吸蓄瓶

等。 

資料來源：整理自衛福部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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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費用 35 元/公斤高出甚多，醫療事業廢棄物如能落實分類達到減量效果，

將可減少清除處理費用，進而降低營運成本。 

（三）事業單位（衛福部、教育部、國防部、退輔會所屬醫療機構）部分

經抽查衛福部、教育部、國防部、退輔會所屬8、2、3、2家6醫療機構有

關生物醫療廢棄物分類貯存辦理情形，發現部分醫療機構有未依事業廢棄物

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於塑膠袋最外層明顯處標示廢棄物名

稱、貯存日期、重量、溫度等資料情形（圖3及圖4）。又衛福部所屬部分醫療

機構，為符合委託清理認定準則第2條第5款規定，自訂查核表（或稽核表）

每季進行巡察稽核，惟另有部分醫療機構卻以每月已書寫衛福部所訂定之廢

棄物管理檢核表為由，每季不再進行巡察稽核並作成紀錄，各醫療機構巡察

稽核作業辦理方式未盡一致；部分醫療機構針對訪查受託廠商作業，未依委

託清理認定準則第2條第6款7規定，於契約載明須配合事項或未每年至少1次

至受託廠商進行訪查等，卻於廢棄物管理檢核表項次9之「履約」項目檢核結

果勾選「符合」；此外，亦有部分醫療機構未及時使用最新訂定之檢核表進行

6包括衛福部基隆、桃園、彰化、嘉義、臺東、花蓮等醫院、桃園療養院及胸腔病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國軍臺中總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

臺北、臺中榮民總醫院等。 
7依委託清理認定準則第 2 條第 6 款規定：「屬本法第 28 條第 2 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置廢棄物專

業技術人員之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已採取下列各款管理措施者，認定已盡相當注意義務：……六、

每年至少 1 次查訪收受附表二廢棄物之受託者，瞭解其委託之廢棄物貯存、清理、處理、再利用之操作管

理情形，作成紀錄。……」附表二項次 3 廢棄物種類為「生物醫療……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廢棄物代碼 C

類）」。 

圖 3 衛福部臺東醫院生物醫療廢棄物塑膠袋未標示相關資料 

資料來源：111 年 4 月 29 日實地拍攝。 

圖 3 衛福部桃園療養院生物醫療廢棄物塑膠袋未標示相關資

料圖 4 衛福部臺東醫院生物醫療廢棄物塑膠袋未標示相關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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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等8。 

三、查核意見及處理 

前述查核發現，經審計部依審計法第22條規定，於111年6月15日函請環

境部及衛福部就相關建議事項研謀改善，並擇要於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

審核報告揭露。茲將查核意見分述如次： 

（一）環境部部分

1.建置清除管理資訊系統管理廢棄物清除及處理，惟部分登載資料未臻完整，

允宜完備系統資料之可用性，持續輔導業者設置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理項

目，增加處理量能及管道，確保市場競爭性及採購公平性：依有害事業廢

棄物認定標準第 3 條規定，各醫療機構於醫療、醫事檢驗、檢疫、研究等

過程中產生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細分為感染性廢棄物、廢尖銳器具及基因

毒性廢棄物等 3 類，統稱生物醫療廢棄物。因其具有感染性及危險性，各

醫療機構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 ，須

委託甲級廢棄物清除及處理機構進行清除處理。據環境部提供資料，國內

可委託處理生物醫療廢棄物之甲級廢棄物處理機構僅 11 家（表 5），屬寡

占市場，爰監察院於 107 年即調查發現，生物醫療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用長

期居高不下，恐有遭壟斷及操縱之疑慮，並函請環境部檢討改進。嗣經該

部 109 年 4 月函復，業於 107 年 12 月修正發布「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8醫療機構相關查核缺失事項，審計部已函請檢討改善。 

圖 4 衛福部桃園療養院生物醫療廢棄物塑膠袋未標示相關資料 

資料來源：111 年 4 月 7 日實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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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許可管理辦法」，要求處理機

構應將廢棄物處理價格資訊上網

登載於清除管理資訊系統，並將

持續與各部會合作輔導業者設置

廢棄物處理機構等改善措施。經

查部分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理機構

於清除管理資訊系統未確實登載

處理費用，或雖已登載處理費用，

然僅表達區間範圍（如 30-50 元/

公斤）。此外，該系統內資料未包

含經濟部輔導設置之廢棄物處理

機構（水○工程公司、可○環境

資源公司 2家機構），無法提供足夠資訊供醫療機構參考運用，達到推動生

物醫療廢棄物處理價格透明化之目的。又經抽核部分醫療機構依政府採購

法規定辦理生物醫療廢棄物委託清除處理採購案件，發現同區域、同年度

之不同醫療機構，其清除處理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單價落差極大。以 110 年

北部地區為例，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內

湖及汀州院區）及臺北榮民總醫院之清理單價，分別為 43、36 及 29.8 元/

公斤（表 6），其最高與最低價格相差 44.29％。又環境部於 107 年 12 月要

求處理機構應將廢棄物處理價格資訊上網登載，經運用政府電子採購網下

載衛福部、教育部、國防部及退輔會等中央機關所屬醫療機構於 109 至 110

年間辦理相關採購案件，發現仍存在投標家數少、標比偏高等明顯缺乏競

爭行為，恐有特定廠商承攬特定區域醫療機構採購案之情事。環境部允宜

加強完備清除管理資訊系統內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理費用資料之可用性，同

時持續與各部會合作輔導業者設置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理項目，增加處理量

表 5 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理機構

類別 機構名稱 縣市別

公民營廢

棄物處理

機構 

國○環保科技公司 高雄市 

嘉○創資源公司 桃園市 

日○公司 桃園市

嘉○技術開發公司 桃園市

中○資源科技公司 桃園市 

達○友力公司 臺中市 

漢○工程公司 臺中市

環○醫療廢棄物處理公司 南投縣

日○環保科技公司 雲林縣
經濟部輔

導設置之

廢棄物處

理機構 

水○工程公司 桃園市

可○環境資源公司 高雄市 

註：1.資料時間：110 年 12 月 31 日。 

2.資料來源：整理自環境部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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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管道，以避免市場遭壟斷或操縱，確保市場競爭性及採購公平性無虞，

有效提升採購品質及預算執行效能。 

2.部分醫療機構未確實辦理每季巡察稽核及每年訪查，允宜督促確實依委託

清理認定準則規定辦理相關作業，並研議明確規範巡察稽核及查訪項目，

以確保醫療機構善盡相當注意義務，負起連帶清理責任：依環境部所定委

託清理認定準則第 2 條規定，許可病床數在 50 床以上之醫療機構委託清

理生物醫療廢棄物，應於契約載明受託者應配合事業查訪廢棄物清理情形；

應建立事業內部自主巡察稽核廢棄物制度，並每季定期巡察稽核，作成巡

察稽核紀錄；每年至少 1 次查訪受託者，瞭解其委託之廢棄物貯存、清除、

處理、再利用之操作管理情形，作成紀錄。惟查，部分醫療機構委託廠商

清除處理生物醫療廢棄物，未於契約載明配合訪查清除、貯存、處理相關

內容（如衛福部彰化醫院辦理「中區醫院 109 年及 110 年生物醫療廢棄物

聯合委託代清運處理」採購案）；部分醫療機構未每季定期進行巡察稽核並

作成紀錄（如衛福部桃園療養院辦理「109~112 年度北區醫院生物醫療廢

棄物委託清除處理」採購案）；部分醫療機構未每年至少 1 次赴受託廠商進

行訪查作業（如衛福部嘉義醫院辦理「生物醫療廢棄物委外清運處理（再

利用）」採購案，於 110 年未進行訪查）等情事。以上顯示，仍有部分醫療

機構委託清除處理生物醫療廢棄物，未善盡相當注意義務。次查，上開委

表 6 110 年度北部地區生物醫療廢棄物清理費用 

單位：元/公斤 

醫療機構 清除機構 處理機構 清理單價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 

立○科技公司、環

○實業公司

環○醫療廢棄物處

理公司 
43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

院（內湖及汀州院區） 
水○工程公司 水○工程公司 36 

臺北榮民總醫院 欣○工程有限公司 達○友力公司 29.8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醫療機構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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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清理認定準則並未針對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巡察稽核紀錄及查訪紀錄，明

確規範須巡察稽核及查訪項目，致不同醫療機構進行巡察稽核及查訪項目

未盡相同（如衛福部基隆醫院自訂「廢棄物分類、收集、貯存查核表」，每

季辦理巡察稽核，惟衛福部胸腔病院卻以每月填寫衛福部所頒之廢棄物管

理檢核表為由，每季不再進行巡察稽核並作成紀錄），無法有效確保是否已

善盡相當注意義務。環境部允宜加強督促各醫療機構針對受託廠商清除處

理生物醫療廢棄物部分，確實依委託清理認定準則規定辦理巡察稽核及訪

查等作業，並研議明確規範巡察稽核及查訪項目，通函各醫療機構確實辦

理，以確保其善盡相當注意義務，負起連帶清理責任。 

（二）衛福部部分

1.部分醫療機構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再利用比率偏低，允宜賡續輔導並督促各

醫療機構針對醫療事業廢棄物，擬定減量策略並落實分類，以提升再利

用比率：衛福部近年為推動生物醫療廢棄物減量及再利用，邀請部分醫療

機構參與示範作業，並記錄與分析推動前後之數據；嗣依據分析結果，研

訂減量及再利用推動示範模式，供其他醫療機構參考。依該部提供資料，

107 至 110 年間之生物醫療廢棄物產出量介於 33,277 至 37,598 公噸之間，

再利用量介於 6,902至 7,897公噸之間，再利用率由 6.14％提高至 6.96％，

已呈現上升趨勢。惟據該部提供可再利用之生物醫療廢棄物，有關 C-

0504 廢尖銳器具及 C-0514 感染性廢棄物（遭污染物品或器具類）等 2 類

再利用執行情形，部分醫療機構之再利用率可達 100％（如高雄榮民總醫

院臺南分院C-0504廢尖銳器具、衛福部臺中醫院C-0514感染性廢棄物），

部分醫療機構之再利用率卻為 0％（如衛福部桃園醫院 C-0504 廢尖銳器

具、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 C-0514 感染性廢棄物），

完全未進行再利用作業，亟待持續加強輔導，俾期提升再利用比率；另全

國醫療廢棄物於 110 年間採委託清除處理之費用平均 48 元/公斤，較採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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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方式辦理之費用平均 35 元/公斤高出甚多，如能落實分類達到減量效

果，將可減少清除處理費用及提升再利用比率，進而降低營運成本。衛福

部允宜賡續輔導各醫療機構針對 C-0504 廢尖銳器具及 C-0514 感染性廢棄

物（遭污染物品或器具類）等 2 類生物醫療廢棄物進行再利用作業，並督

促各醫療機構針對醫療事業廢棄物，擬定減量策略並落實分類，以提升再

利用比率。 

2.部分醫療機構未核實辦理每季巡察稽核與每年訪查受託廠商等工作，允宜

檢討修正廢棄物管理檢核表相關檢核要項，明確規範一致性巡察稽核內

容及紀錄事項，供所屬醫療機構有所遵循；並確實督促各醫療機構覈實

填寫廢棄物管理檢核表及落實訪查作業，以強化醫療廢棄物管理機制 

（1）衛福部為配合環境部 110 年 2 月 23 日修正發布委託清理認定準則，修

正「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廢棄物管理檢核表」（下稱廢棄物管理檢核

表），並於 111 年 2 月 23 日通函所屬醫療機構辦理。按委託清理認定

準則第 2 條第 5 款規定，許可病床數在 50 床以上之醫療機構委託清理

廢棄物，應建立事業內部自主巡察稽核廢棄物制度，並每季定期巡察

稽核，作成巡察稽核紀錄。爰衛福部將上開應注意事項列入廢棄物管

理檢核表項次 5 之「自主巡察稽核」項目。惟查該項目之檢核要項為「每

季或不定期巡察稽核」，其「不定期」巡察稽核與上述委託清理認定準

則第 2條第 5款規定每季並不一致，有待修正。又查衛福部所屬部分醫

療機構係以自訂查核表（或稽核表）進行巡察稽核（如衛福部基隆醫院

自訂「廢棄物分類、收集、貯存查核表」，列有廢棄物容器依規定分類

標示等稽核項目；衛福部嘉義醫院自訂「廢棄物稽核表」，列有一般垃

圾桶內有感染性垃圾等查（稽）核項目），亦有部分醫療機構以每月已

書寫衛福部所頒之廢棄物管理檢核表為由，每季不再進行巡察稽核並

作成紀錄（如衛福部胸腔病院），顯示各醫療機構巡察稽核作業辦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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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一，有待明確規範須巡察稽核項目及作業方式，以供該部所屬醫

療機構遵循。 

（2）依委託清理認定準則第 2 條第 6 款規定，許可病床數在 50 床以上之醫

療機構委託清理廢棄物，須每年至少 1 次查訪受託者，瞭解其委託之

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之操作管理情形，並作成紀錄。爰

衛福部將相關應注意事項列入廢棄物管理檢核表項次 9 之「履約」項

目，檢核要項包含與受託者簽約時應確認契約載明每年配合訪查受託

者妥善清除、貯存、處理相關內容；針對受託者妥善清除、處理進行

每年至少 1 次之訪查，訪查紀錄應完整清楚敘述訪查情形及結果等。

經查，衛福部所屬部分醫療機構委託廠商清除處理生物醫療廢棄物，

未於契約載明配合訪查清除、貯存、處理相關內容（如衛福部彰化醫院

辦理「中區醫院 109 年及 110 年生物醫療廢棄物聯合委託代清運處理」

採購案）；部分醫療機構未每年至少 1 次赴受託廠商進行訪查作業（如

衛福部桃園醫院辦理「兩項生物醫療廢棄物委託處理服務」採購案，於

110 年未進行訪查）等，均與上述委託清理認定準則第 2 條第 6 款規定

有間，惟各該機構履約期間卻於衛福部所頒之廢棄物管理檢核表項次 9

之「履約」項目檢核結果勾選「符合」。另部分醫療機構未使用最新頒

定之廢棄物管理檢核表進行檢核（如桃園療養院 110 年度未使用 109 年

7 月函頒之廢棄物管理檢核表），內部控管作業未臻落實。衛福部允宜

檢討修正廢棄物管理檢核表項次 5「自主巡察稽核」項目之檢核要項，

明確規範一致性巡察稽核內容及紀錄事項，以供所屬醫療機構有所遵

循；並確實督促各醫療機構加強覈實填寫廢棄物管理檢核表，及落實

訪查作業，以強化醫療廢棄物管理機制。

參、行政機關回應情形 

本案相關查核意見，經審計部建請環境部及衛福部參酌辦理，環境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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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7月6日、8月23日函復研提改善措施；衛福部則於111年7月12日、112年

2月4日函復研提改善措施。茲將所復研擬改善措施摘述如次：  

一、環境部回應情形 

（一）輔導設置處理機構，確保市場競爭性及採購公平性，避免價格哄抬或

削價競爭情事：為落實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處理價格透明，環境部每

年電訪醫院調查委託清理費用，並配合醫院清理契約期程定期追蹤調

查，將持續與各部會合作，輔導設置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理機構，增加

醫療廢棄物處理量能及管道（111年度已新增1家甲級廢棄物處理機構，

每月許可量為3,000公噸），以確保市場競爭性及採購公平性；另如有

發現廢棄物清理業務聯合壟斷或集體哄抬價格情事，將移請公平交易

委員會查處，以避免廢棄物清理價格哄抬或削價競爭等情事。 

（二）研擬內部自主巡察稽核紀錄表及受託清除處理機構查訪紀錄表，並徵

詢醫療機構及相關公會意見：將針對醫療機構研擬內部自主巡察稽核

紀錄表及受託清除處理機構查訪紀錄表，並召開研商會議徵詢醫療機

構及相關公會意見，參考與會意見調整後，通函相關單位運用，以確

保其善盡相當注意義務，負起連帶清理責任。 

二、衛福部回應情形 

（一）研擬修正自主管理紀錄表，促使醫療機構事先評估可再利用品項，以

推動再利用作業並落實分類，達成減量效果：醫療機構產出C-0504廢

尖銳器具及C-0514感染性廢棄物（遭污染物品或器具類）等2類生物醫

療廢棄物時，並非皆可再利用，部分醫療機構因C-0504廢尖銳器具與

C-0514感染性廢棄物（遭污染物品或器具類）之產生量低、位於偏鄉，

及再利用機構可能不提供服務等因素，故未進行再利用，衛福部對於

再利用較低之醫療機構，將研擬修正「醫療院所廢棄物、廢水自主管

理紀錄表」，使醫療機構先評估可再利用品項，並透過與再利用機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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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院內感染控制評估、採購、人員廢棄物分類訓練等流程，進行再

利用工作，協助其推動再利用作業，並落實分類以達減量效果。

（二）配合委託清理認定準則修正廢棄物管理檢核表，及督促各醫院加強管

理廢棄物：衛福部將配合環境部所發布之委託清理認定準則，重新修

正「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廢棄物管理檢核表」項次5之「自主巡察稽核」

項目之巡察稽核頻率，另就所屬醫院廢棄物管理缺失，將於衛福部附

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召開之「資財營繕小組會議」，督促各醫

院加強管理，避免類似情形發生。 

肆、後續改善及整體效益情形

本案經審計部持續追蹤環境部及衛福部等權責機關研擬改善措施執行

結果，截至112年9月底止，相關後續改善及整體效益情形，摘述如次： 

一、 環境部及衛福部已修正完成相關檢核（查訪）紀錄表，供所屬參考辦理 

（一）環境部部分：已於111年7月13日召開「醫療機構委託清理相當注意義

務之巡察及訪查制度研商會議」，並以111年7月20日環署循字第

1111097092號書函檢送醫院內部巡察稽核紀錄表及查訪受託清除處理

機構紀錄表參考範例（表7），供各醫師公會轉知所屬會員參考應用。 

（二）衛福部部分：已於111年8月3日以衛部管字第1113262179號函修正「衛

生福利部○○醫院（療養院）廢棄物管理檢核表」、訂定「衛生福利部

○○醫院巡察稽核表」，其中於廢棄物管理檢核表之項次5「自主巡察

稽核」，將巡檢頻率由「每季或不定期」修正為「每季定期巡察稽核」，

併同訂定醫院巡察稽核表（表8）。該部另於112年5月12日完成「醫療

院所廢棄物、廢水自主管理紀錄表（第7版）」修正，主要修正內容包

括於表二「醫療機構廢棄物自主管理紀錄表」之五、院/所內廢棄物再

利用作業，新增「4.了解院內可再利用品項，並儘量採行再利用方法」；

同表二之七、廢棄物減量作為，新增「4.4.3推動電子病歷、醫學影像



18 

電子化等措施」，以減少紙張與塑膠複合性材料消耗等。 

二、教育部、退輔會已參酌衛福部相關管理檢核機制，強化醫療廢棄物之管

理與內部控制措施：衛福部為提升所屬醫療機構廢棄物管理效能，針對

醫療事業廢棄物管理制度建立、專（兼）職人員設置與資格、清理計畫

書申報、教育訓練實施、自主巡察稽核、履約監督等面向，訂（修）定

表 8 醫院廢棄物管理檢核表及巡察稽核表 

資料來源：整理自衛福部提供資料。 

表 7 醫院內部巡察稽核紀錄表及查訪受託清除處理機構紀錄表 

資料來源：整理自環境部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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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檢核機制，以供所屬醫療機構落實辦理，顯示該部除身兼醫療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角色，亦重視醫療事業廢棄物之管理與內部控制措施。審

計部有鑑於教育部、國防部及退輔會所屬醫療機構之醫療廢棄物業務，

係由各醫療機構自行管理，爰於112年4月6日檢附衛福部函（111年8月3日

衛部管字第1113262179號）所訂定之內部控制資料，建請檢視相關業務執

行情形，併為參酌研訂類此檢核機制，以強化精進醫療事業廢棄物之管

理。其中，退輔會已於112年4月14日將相關資料函轉其所屬榮民總醫院

暨分院參考研訂相關機制，結果計有14所醫療機構已完成訂定各榮院及

分院廢棄物管理檢核表及巡察稽核表計23項，該會並將落實定期辦理自

主檢核；教育部則於112年5月10日檢送審計部所提供資料，及於112年9

月7日將衛福部修正之「醫療院所廢棄物、廢水自主管理紀錄表（第7

版）」，函請所屬國立大學附設醫院參酌使用，依表單檢核要項補充或滾

動調整院內相關管理文件與執行機制，並提醒醫療廢棄物管理應遵循廢

清法及「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等規定辦理，落實院內醫療

事業廢棄物管理工作；至於國防部部分，目前刻正研議辦理中。 

伍、結語 

國際最高審計機關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  INTOSAI）於 1977 年利瑪宣言（Lima Declaration）指出，政府

審計為任何管理制度下不可或缺的一環，審計本身並非最終目的，而是為了

及早發現違反法令規定，及財務管理未具經濟、效率、效果性等情事，俾利

及時督促採取改正行動、促使相關人員負責、督促研謀預防措施，或至少降

低發生的可能性。中央政府醫療機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清理與管理情形，攸

關環境衛生、環境永續及資源循環再利用等議題，惟環境部建置清除管理資

訊系統，部分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理費用登載資訊未臻完整，無法提供足夠資

訊供醫療機構參考應用，且部分醫療機構未確實辦理每季巡察稽核及每年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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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等作業，以善盡相當注意義務；部分醫療機構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再利用比

率偏低，又未核實辦理每季巡察稽核與每年訪查受託廠商等工作，且未有效

落實內部控管作業等情事。經審計部查核揭露於 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

核報告，並賡續追蹤結果，環境部與衛福部已訂修相關表格範例供醫療機構

參考應用，並持續精進管理及改善醫療機構內部控管措施，俾使廢棄物清理

與管理作業更臻完善。 

未來，審計機關除將持續追蹤中央政府醫療機構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與

管理情形外，對於政府其他重要施政工作，亦將本於「獨立、廉正、專業、創

新」之核心價值，「善盡審計職責」及「發揮監察功能」之使命，持續審核監

督，發掘問題癥結，提出審計意見，促進行政機關施政之透明與確保課責機

制之建立，提升計畫執行之經濟性、效率性及效果性，以達成審計機關「踐

行優質審計服務，創造最大審計價值」與「促進政府良善治理，實現國家永

續發展」之願景，期許對人民生活產生正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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